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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加速系物理学的再考察 

谭天荣 青岛大学物理系青岛 266071 

y-tx@163.com 

 

内容提要：在相对论中，加速系的物理学方程由四维时空的曲线坐标给出，与黎曼几何无关。根据这一

前提，找到了惯性力的协变规律；重新表述了“等效原理”；并展开了一个新的引力场论。此外，还在

此基础上指出广义相对论的几个逻辑上的漏洞。[Academia Arena, 2010;2(9):59-68]. (ISSN 

1553-99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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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张量形式下，描写三维空间的曲线坐标的公式与描写四维时空的加速系（非惯性参照系）的公式是一

样的。本文从这种相似性出发，考察了惯性力的协变性，并通过对等效原理的重新表述，展开了一种新的引

力场论。 

2. 曲线坐标与加速系 

如果对三维空间取曲线坐标 x1、x2和 x3，则“矢径”r 表成 x1、x2和 x3的函数： 

r = r (x1, x2, x3)； 

以弧长 s 为参变量，则任一曲线表成参变方程 

x1 = x1(s)， x2 = x2(s)， x3 = x3(s)； 

把偏导符号

——x

略写成；则曲线坐标的基矢表成 

e = r； 

从而矢径的微分表成 

dr = e1dx1 + e2dx2 + e3dx3 = edx。 

引进曲线坐标的“共变度规张量” 

g ≡ e·e。 

则有 

ds2 = dr·dr = edx·edx = gdxdx。 

曲线坐标的“逆变度规张量”g由方程组gg = 定义，对于常用的球面坐标和柱面坐标，这两种度规

张量都具有对角线的形式。 

对于给定的和，用
表示矢量e的坐标，则有  

e = 
e。 

对g ≡ e·e两边求偏导，并考虑到 = g
，可得到 

g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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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基矢的定义，有 

e = e。 

从而 


 = 

。         (2) 

(1)式与(2)式给出 


 =


2 g(g + g  g)。 

该式把符号 
表成度规张量的偏导。 

曲线的切线方向矢量是 

 =
dr
——
ds

= e
dx
——
ds

。 

对于直线，切线的方向矢量保持不变：
d
——
ds

= 0，从而有 

0 =
d
——
ds

=
d
——
ds

(e
dx
——
ds

= e()
d2x
——
ds2 + 


dx
——
ds

dx
——
ds

)。 

于是在给定的曲线坐标中，一条直线满足微分方程 
d2x
——
ds2 + 


dx
——
ds

dx
——
ds

= 0。 

如果把上面的张量或符号中的指标加上一个时间坐标 x0，并且用固有时的微分代替弧长的微分，则得

到四维时空的曲线坐标的一组对应的公式。这组公式在形式上与三维空间的曲线坐标的公式完全一样，但表

现着全新的内容。 

 另一方面，表现四维时空的曲线坐标特性的某些数学公式与黎曼几何的公式颇有一些相似，但其物理意

义却迥然不同。例如，黎曼几何中关于曲率的论述在曲线坐标中完全没有意义。还有，在黎曼几何中的“短

程线方程”  
d2x
——
d2 + 


dx
——
d

dx
——
d = 0 

对于四维时空的曲线坐标却是在加速系中的一个质点的等速直线运动方程。 

下面，我们仅考察四维时空的曲线坐标问题。把上面一个质点的等速直线运动方程的两边乘以该质点的

静止质量 m0，再移项，得到 

m0
d2x
——
d2 = m0


dx
——
d

dx
——
d 。 

令 

K ≡ m0


dx
——
d

dx
——
d ， 

则有 

m0
d2x
——
d2 = K。 

这个方程在形式上就是牛顿第二定律（相对论形式的牛顿第二定律，其中包括功率的表达式），其中 K

则是“惯性力”的坐标。 

所谓“惯性力”是为了使牛顿第二定律对于非惯性系（惯性参照系）也在形式上成立而虚拟出来的力，

其形式多种多样，爱因斯坦曾经考察过如下最简单的例子：当升降机自由落下时，其中的乘客受一个惯性力，

它的大小是乘客的质量 m，乘上重力加速度 g，其方向向上。 

“太阳参照系”是一个比“地面”更精确的惯性系，其标架的“原点”是太阳的质心，“坐标轴”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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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颗适当的恒星。对于这种参照系，地球是一个加速系。特别是由于地球的自转，地面上的物体受到一个颇

为复杂的惯性力，其中的一个称为“克莱奥里力”的分量不仅有赖于物体的位置，而且还依赖于物体的速度，

在这一点上，这个分量有点像磁力。 

还可以考虑其它类型的“参照系”。例如，在童话电影《格列佛游记》里，当主人翁进入大人国时，其

身材变小，反之，当他进入小人国时，其身材变大，这种坐标尺度的放大与缩小的过程，也可以用一个四维

时空的曲线坐标来描写，从而也给出一种“加速系”，也有其惯性力。 

四维时空的曲线坐标还可以表现种种更加复杂的“参照系”，所有这些参照系都有对应的“惯性力”。 

3. 惯性力的不变性 

在这里，我们面临一个问题：“惯性力是不是矢量？” 

有人会说：惯性力有大小有方向，当然是矢量。这个回答没错，但答非所问。 

在三维空间取直角坐标，矢径r用三个坐标 (x1, x2, x3) 表示，当直角坐标的标架有一个转动时，三维空间

的基矢 e与矢径的坐标x同时改变，但矢径本身 

r = xe

却保持不变。在这种意义下，我们说该矢量的坐标是“协变的”。 

只有对于加速系才会有惯性力，当一个加速系变换到另一个加速系时，基矢 e和惯性力的坐标 K都会

相应地改变。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在给定的参照系变换下，惯性力

K = Ke

是不是保持不变？或者说，惯性力的坐标 K是不是“协变”的？ 

让我们从一个例子开始：如果一个加速系由一个（相对于惯性系）作等加速直线运动的刚性标架给出，

其加速度为a，则按照惯性力的定义，对于参照系，一个质量为m的质点受到惯性力 ma。同样，对于加速

度为 2a的另一参照系，该质点所受的惯性力是 2ma。可见从参照系变换到参照系时，该质点所受的惯

性力改变了。这个例子表明，我们所考察的惯性力至少在给定的参照系变换下不能保持不变，从而其坐标不

是“协变”的。那么，我们能不能因此得出“惯性力不是矢量”的结论呢？ 

我们不妨先考虑另一物理量：电磁场的强度。大家知道，电磁场的强度 

F = F ee

是一个张量，它是不是对所有的参照系变换都保持不变呢？否！ 

对于相对论，一个四维时空的曲线坐标表示一个“参照系”，从而一个四维时空的曲线坐标的变换表示

一个“参照系变换”；全体参照系变换组成一个“群”，记作“H 群”；通常说的“参照系变换群”是指这个

群的一个“子群”。从一个惯性系变换到另一个惯性系的参照系变换称为“洛伦兹变换”，全体洛伦兹变换组

成“洛伦兹变换群”，它也是 H 群的一个子群。 

对于一个“非洛伦兹变换”（属于 H 群，但不属于“洛伦兹变换群”），电磁场的强度不能保持不变，从

而其坐标在该变换下没有协变性。尽管如此，电磁场的强度仍然是一个张量。因为其坐标在洛伦兹变换下具

有协变性。确切地说，它们对于“洛伦兹变换群”中的每一个变换都具有协变性。 

在这里，我规定了一个用语：设 G 是一个“参照系变换群”，而某一符号对于变换群 G 中的每一个变换

都具有协变性，则称该符号所表示的量为变换群 G 的“对象”。按照这一规定，电磁场强度是“洛伦兹变换

群”的对象，正是在这种意义下电磁场强度是一个张量。 

从这个例子我得出两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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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虽然已经发现某一惯性力的坐标在某一参照系变换下没有协变性，但还不能因此就断定“惯性力

不是矢量”。 

第二，惯性力是矢量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对于每一个惯性力，总能找到一个以它为对象的参照系变换群。 

按照这个条件，惯性力是不是矢量呢？是！ 

以爱因斯坦的自由下落的“升降机”为例，这是一个加速系，记作，其中的一位乘客a感受到一个惯性

力，记作K。再考虑一座相对地面作等速直线运动的大楼（据说，这是可以实现的），大楼里也有一个自由

下落的“升降机”，它也一个加速系。如果乘客a进入“升降机”，他也会感受到一个惯性力K。如果K不

同于K，则通过比较两个升降机的惯性力就能发现“地面”与“大楼”这两个惯性系不等价，这一结论违背

相对性原理。可见相对论要求在这两个升降机中乘客a感受的惯性力是一样的，即K = K。 

设R是一个“非洛伦兹变换”，它把“地面”这一惯性系变到“升降机”这一加速系。用R’表示R的逆

变换，它把升降机变回地面；再设S是一个洛伦兹变换，它把“地面”变到“大楼”上；最后，“非洛伦兹变

换”R再把作为惯性系的“大楼”变换到升降机。于是，R’、S和R三个变换的合成变换RSR’给出从升降机

到升降机的变换。我们上面的结论“K = K”即“乘客a在这两个升降机中所感受的惯性力相同”表明：

爱因斯坦所考察的惯性力对参照系变换RSR’保持不变。 

一般地说，设 R’是非洛伦兹变换 R 的逆变换，而 S 是一个洛仑兹变换，则合成变换 RSR’也是一个参照

系变换，我们称它为“准洛伦兹变换”，它把每一个加速系变换到另一个加速系。固定 R，当 S 遍历整个洛

仑兹变换群时，RSR’形成一个参照系变换群，我们称它为“准洛伦兹变换群”，或更确切地称它为“由 R 生

成的准洛伦兹变换群”。 

任一加速系对应一个非洛伦兹变换 R，它把一个惯性系变换到参照系，而 R生成一个准洛伦兹变换

群 G。因此，加速系对应一个准洛伦兹变换群 G。按照定义，加速系所对应的惯性力 K是变换群 G的对

象。正是在这种意义下，惯性力是矢量。 

我们所考察的加速系对应一个惯性力，其中的符号 
 是惯性力的表达式中的一个因子，它表现一个

力场的特征，我们称该力场为“惯性力场”。因此，加速系还对应一个惯性力场。它也是变换群G的对象，

从而也是一个张量，我们称它为“惯性力场（强度）张量”。还有，加速系 的“度规张量”之所以是张量，

也是因为它是变换群G的对象。 

4. 加速系的物理学方程 

现在，我们劈头遇到另一个问题：“对于加速系，相对论形式下的物理学方程表成什么形式？” 

实际上，相对论刚刚建成，这个问题就已经摆在眼前。“时钟佯谬”的提出更显示这个问题的解决已经

迫不及待。不幸的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这一领域中的物理学家们醉心于荒诞的“新颖观念”，耽误了

这一问题的解决，以致今天我不得不把它当作新问题提出来。在这里，我先考察一个例子。

当一个带电 e 静止质量为 m0的点电荷置于电磁场 F中时，其运动方程是 

m0
d2x
——
d2 = eF dx

——
d 。     (3) 

在(3)式中，所有的物理量都是洛伦兹变换群的对象，而(3)式则表现了这些对象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意义下，

(3)式是一个张量方程。 

设有加速系，其惯性力场是
，对应的准洛伦兹变换群是 G，则在这个参照系中，(3)式转化为方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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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0
d2x
——
d2 = eF dx

——
d

 m0


dx
——
d

dx
——
d  。    (4) 

在(4)式中，不仅
是变换群 G的对象，而且其他物理量（例如 F）也都是变换群 G的对象，从而(4)式

作为变换群 G的诸对象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个张量方程，但与(3)式相比有了两点改变：第一，增添了一

项惯性力；第二，张量的协变性改变了，从“洛伦兹协变性”变成“准洛伦兹协变性”。 

大家知道，面对同一个问题，爱因斯坦给出了一个迥然不同的答案：主要的区别是，他用“广义协变性”

取代“准洛伦兹协变性”来表现加速系的物理学方程的协变性。 

为什么爱因斯坦没有找到“准洛伦兹协变性”呢？这与其说是一个“智力”问题倒不如说是一个“爱好”

问题。爱因斯坦偏爱“新颖观念”，由于这种偏爱他建立了光子论；由于这种偏爱他试图建立“统一场论”；

还是由于这种偏爱，在处理加速系的物理学问题时，他采用了严谨而又美丽的“黎曼几何”，从而引进了“弯

曲时空”这一匪夷所思的观念。 

从“洛伦兹协变性”到“准洛伦兹协变性”是一条循规蹈矩的思路；而从“洛伦兹协变性”到“广义协

变性”则是一条天才的思路，一条打破常规、出奇制胜、独辟蹊径的思路。如果“以成败论英雄”，则爱因

斯坦这条思路找对了。从 1919 年起爱因斯坦成了全世界家喻户晓的名人，有史以来，还没有第二个物理学

家享受这样的殊荣。然而又有谁知道，物理学为此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人们都说，从“洛伦兹协变性”过渡到“广义协变性”是一次飞跃！不幸的是，这是一次灾难性的飞跃！

怎见得？我们不妨举一个切近的例子。 

根据定义，两个惯性系之间的变换是“洛伦兹变换”。但在自然界，没有绝对的惯性系。例如，地面的

实验室就只是一个近似的惯性系，而对实验室作等速直线运动的参照系则是另一个近似的惯性系，这样两个

“近似的惯性系”之间的变换也只能是“近似的洛伦兹变换”。当我们需要把近似程度提高一步时，就得用

某一“非洛伦兹变换”来取代这个近似程度已经不够的“洛伦兹变换”。那么，这个“非洛伦兹变换”应该

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呢？ 

首先，和原来的洛伦兹变换相比，这个“非洛伦兹变换”只不过近似程度提高了一步，它与原来的洛伦

兹变换应该足够接近。这就是说，它取代洛伦兹变换的改变应该是一种“连续的”改变；换句话说，在这里

应该没有突变、没有飞跃。其次，只要沿着这个“连续”改变的路径原路返回，就能从它回到原来的洛伦兹

变换，从而取代洛伦兹变换的改变应该是一种“可逆的”的改变。最后，所考察的改变只涉及参照系而不涉

及物理过程，因此这种改变应该是一个纯粹的“参照系变换”的改变。 

“准洛伦兹变换”满足所有这三个条件。 

先考虑“连续性”的条件。 

根据定义，恒等变换是一个洛伦兹变换，从而它不能生成准洛伦兹变换群。但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足够接

近恒等变换的非洛伦兹变换，使它生成的准洛伦兹变换群与“洛伦兹变换群”足够接近。在这种意义下，我

们说准洛伦兹变换群与洛伦兹变换群是“邻接”的。 

回到两个惯性系之间的“洛伦兹变换”问题，如果由于精确度提高导致这两个惯性系被看作“近似的惯

性系”，我们可以把这两个近似的惯性系看作两个新的参照系，它们之间的变换是所求的“非洛伦兹变换”。

如果这个非洛伦兹变换是准洛伦兹变换，则当从旧的参照系到新的参照系的变换与恒等变换足够接近时，新

的参照系之间的变换是与原来的洛伦兹变换足够接近，从而我们所考察的改变（用准洛伦兹变换取代洛伦兹

变换的改变）满足“连续性”的条件。 

再考虑“可逆性”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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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指定的非洛伦兹变换，它所生成的“准洛伦兹变换群”的元素与“洛伦兹变换群”的元素是一

一对应的，而且两个相互对应的元素之积（合成变换）也相互对应。这就是说，每一个“准洛伦兹变换”都

有它的前身——某一洛伦兹变换，而且我们所考察的改变正是一个“准洛伦兹变换”取代其前身的改变。因

此从改变之后的准洛伦兹变换完全可以找到并返回原来的洛伦兹变换，这时张量形式的物理量重新进入“惯

性系”的大门。这种逆转的可能性，表明我们所考察的改变满足“可逆性”的条件。  

现在考虑第三个条件。 

我们看到，当我们从洛伦兹变换过渡到准洛伦兹变换时，张量形式的物理量从“洛伦兹协变性”过渡到

“准洛伦兹协变性”；物理学的规律从惯性系的运动方程过渡到加速系的运动方程。除增加了一项惯性力以

外，具有“准洛伦兹协变性”的张量方程与具有“洛伦兹协变性”的张量方程在形式上完全一样。因此，我

们所考察的改变只是一个纯粹的“参照系变换”的改变。 

但表现爱因斯坦的“广义协变性”的参照系变换则刚好相反，这三个条件它一个也不满足。首先这个变

换不是属于表现四维时空的坐标变换的 H 群，而是属于黎曼几何中的参照系变换群，记作“J 群”，其中没

有洛伦兹变换。因此我们所考察的改变不可能是连续的；J 群也不与洛伦兹变换群一一对应，因此，这一改

变也不可能是可逆的；更糟糕的是，这种改变还和万有引力联系起来，在这种意义下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参照

系变换的改变。 

“广义协变性”的这些特征都是灾难性的：首先是它导致在加速系中，张量方程变得面目全非，令人望

而生畏；其次它导致是惯性力与万有引力缠夹不清，把“惯性力的协变性”这一最简单而又最关键的问题掩

盖了，更把引力场论引向深渊；再次，“洛伦兹变换群”甚至不再是 J 群的子群，从而在“广义协变性”的

构成中，再也没有一个“洛伦兹协变性”的原子。这一后果的致命性，我们以后再考察。 

5. 等效原理与引力场论 

我们面临的第三个问题是重建引力场论。 

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与静电学的库伦定律相似，都具有反平方力的形式。库仑定律（真空中的）一方面

给出高斯方程 

·E =
0
， 

另一方面给出静电力方程 

f = E。 

此外，静电场的无旋性方程 

  E = 0 

表明可以引进静电势，使得

E = 。 

于是高斯方程给出静电学的泊松方程 

∆ =  0
。 

借助于相同的数学步骤，从牛顿的引力定律也可以得出一组形式上完全相同的场方程。人们自然会问，

电磁场论中的麦克斯韦方程和洛仑兹力方程能不能应用于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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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从上面的三维矢量方程出发再向前展开时，引力场论与电磁场论在数学形式上将会迥然不同。原因

在于：“电荷”作为电磁场的“场源”是一个标量，而“质量”作为引力场的“场源”却是一个一阶张量中

的分量。 

关于电磁场论，物理学史上有极为丰富的实验资料与理论成果，例如，安培环路定律，电磁感应定律以

及关于电磁波的理论与应用等等。然而在电磁场论突飞猛进的进程中，引力场论却踏步不前。今天，为了建

立堪与电磁场论媲美的引力场论，只能求助于逻辑推理。在这里，我们沿着两条思路进行这种推理。 

第一条思路是以张量分析为背景，将引力与电磁力对比。 

对于电磁场，电磁力的密度f与电荷电流密度J的关系是f = FJ，其中F是电磁场的强度，它是一个

二阶张量。 

根据相对论（指狭义相对论，下同），质量与动量组成一个四维时空的一阶张量（矢量），其密度则组成

一个二阶张量 T（能量动量密度张量），而质量的密度是 T的一个分量。对比电荷的密度是电荷电流密度

矢量的一个分量，我们可知引力场张量应该比电磁场张量高一阶，即引力场应该是一个“三阶场”。由此可

见： 

A. 引力场的强度由一个三阶张量 L
表示，引力作用于物质的规律表现为引力密度 f与能量动量张

量 T的如下关系 

f = L
T

。

另一方面，对于电磁场，电荷电流激发电磁场的规律是F
 = 0J

，因此： 

B. 存在普适常量，使得物质激发引力场的规律表成 

L

 = T。 

到此为止，还有一个工作有待完成，那就是给出引力势与引力场之间的关系，它对应于电磁场论中的电

磁势A与场强F的关系F = A  A。为了完成这一工作，让我们转向另一思路。

一个处于电场中的带电粒子，其行为不仅与当地的电场强度有关，而且还与它自身的“荷质比”有关，

但一个处于引力场中的质点，其对应的“荷质比”就是它的引力质量与惯性质量之比，而这个比值却是一个

普适常量。从这一事实出发，爱因斯坦提出如下理想实验：如果一个升降机自由下落，则升降机作为一个加

速系，其惯性力与重力相互抵消，从而升降机内的观察者处于失重状态。并由此得出了“等效原理”。 

从爱因斯坦提出的理想实验可以得出等效原理的如下一般表述：“对于任意给定的引力场，存在一个加

速系，使得其惯性力场与给定的引力场相互抵消。” 

这种表述给出如下结论：任意给定引力场，存在一个的特殊的参照系，其惯性力场与该引力场相互抵消。

我称这个特殊的参照系为该引力场的“特征参照系”。这样，等效原理表成： 

C. 任意给定引力场L
，存在一个对应的“特征参照系”，其惯性力场

与该引力场相互抵消，

即
 = L

，从而对于参照系，引力场中的质点的运动方程为 

d2x
——
d2 = (L

  


dx
——
d

dx
——
d = 0。 

命题 C 可以追溯到如下三个前提： 

D. 对于惯性系，一个质点在引力场 L
中的运动方程为 

d2x
——
d2 = L


dx
——
d

dx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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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引力势是一个二阶张量，它与引力场张量与的关系是 

L =  +   。 

F. 如果一个引力场的引力势是，其特征参照系的度规张量是g，则对于该参照系，有 

 =

2 g + C。 

命题 D、E 和 F 是命题 C 的充分条件，证明如下：根据命题 D，对于一个惯性力为
的加速系，一个

质点在引力场 L
中的运动方程为 

d2x
——
d2 = (L

  


dx
——
d

dx
——
d 。 

根据命题E，引力势为的引力场张量为 

L
 = gL = g( +   。 

再根据命题 F 和已知公式 


 =


2 g(g + g  g， 

又有 


 = g( +   。 

对引力场 L
的特征参照系写出上面诸式，立刻得到命题 C。 

命题 B 与命题 F 给出： 

G. 物质激发引力势的公式是 

( +   ) = T。 

上面诸命题可以分为两类，命题 A、B、D、E 和 G 对惯性系成立，从而其中的方程对洛伦兹变换保持

协变，以这组方程为基本方程，可以展开一个新的引力场论，我们姑且称它为“平直引力论”。而命题 C 和

F 则涉及等效原理、曲线坐标和特征参照系等概念，它们只不过是为建立新的引力大厦而支起的手足架，没

有必要保留在已经建成的大厦之中。 

平直引力论具有如下特征：第一，等效原理是它的逻辑结论；第二，通过“引力场张量”的概念，它与

牛顿引力理论紧密衔接；第三，它的数学结构简单，与自然界的其他场论相比并没有特别迥异之处。 

6. 爱因斯坦与广义相对论 

在谈到广义相对论时，爱因斯坦说：“这个理论主要吸引人的地方在于逻辑上的完备性。从它推出的许

多结论中，只要有一个被证明是错误的，它就必须被抛弃；要对它进行修改而不摧毁其整个结构，那似乎是

不可能的。” 

言外之意，广义相对论在逻辑上无懈可击，可事实远非如此，广义相对论的逻辑推理处处有问题，下面

是几个信手拈来的几个例子。 

首先是关于“引力与惯性力不可分辨”的问题。 

引力场论的规律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引力作用于物质的规律，另一方面是物质激发引力的规律。当惯

性力作用于物质时，其效果与引力一样；但物质激发引力却并不激发惯性力，在这一点上，引力与惯性力截

然不同。爱因斯坦固执地把他的“观察者”囚禁在“封闭系统”里，完全不让他知道物质激发引力的情况，

诚然，这样的观察者确实不能分辨引力与惯性力。但是怎么可以把这种被囚禁的观察者的认识说成是一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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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规律呢？这无异于先颁布一条禁令：观察者只允许在夜色中见到猫，然后再把“一切猫都是灰色的”说

成是一条至高无上的自然规律。 

难道在物理学领域里，观察者应该永远忍受自己被囚禁吗？只要有一位观察者离开他的囚禁地，看一看

外面的世界，对比一下物质激发引力的规律，就可以分辨引力与惯性力了。这样，物理学家们就会认识到引

力与惯性力是不同的力；认识到“引力势”与加速系的“度规张量”是不同的张量；认识到引力也像其他的

自然力一样，是一部分物质与另一部分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不是什么几何效应，不会通过坐标系的变化

来表现自己。特别是，有了这样的认识，人们也就不会把“特征参照系”称为“洛伦兹坐标系”了。 

其次是“在引力场中不可能引进一个‘洛伦兹坐标系’（指不可能引进一个其惯性力与引力场相互抵消

的加速系）”的问题。 

大家知道：根据黎曼几何，在弯曲时空中不能引进“洛伦兹坐标系”。既然在引力场中也不可能引进一

个“洛伦兹坐标系”，引力场就具有黎曼几何的特性。这是爱因斯坦应用黎曼几何来描述引力的重要论据。 

那么，怎见得在引力场中不可能引进一个“洛伦兹坐标系”呢？有例为证：地球的重力场在无穷远点为

零，而任何惯性力在无穷远点却是有限的，甚至趋向无穷大。因此，没有一个惯性力场能抵消地球的重力场，

这就不可能在重力场中引进一个“洛伦兹坐标系”；因此，重力场的空间具有黎曼几何的特性。 

这种推理使我想起一句趣话：“例子并不骗人，但骗人的人常举例子。” 

当人们提出“任何惯性力在无穷远点是有限的甚至趋向无穷大”的论据时，他们总是以等加速的或旋转

的刚性标架为例，但是举这种例子是说明不了问题的。对于相对论，一个四维时空的曲线坐标表示一个“参

照系”，一个参照系给出一个惯性力。有谁证明过这种一般意义下的惯性力会有他们所说的那种限制吗？要

知道，四维时空的曲线坐标可以任意给定，我们想要什么样的惯性力就能有什么样的惯性力。 

或许，“四维时空的曲线坐标可以给出任何惯性力”这一论据还有待数学方面的严格证明，不妨暂时搁

置不用。我想不会有人否认爱因斯坦的自由下落的升降机给出了一个有限的时空区域，在这个区域里爱因斯

坦自己已经引进一个“洛伦兹坐标系”。因此，即使我们不能在整个四维时空给出一个能抵消引力场的惯性

力的分析表达式，总归可以把四维时空分成足够多的（或许是可数个）区域，并为每个区域给出一个恰好与

该区域的引力相互抵消的惯性力。这样，我们也就在该引力场中引进了一个“洛伦兹坐标系”（虽然是由碎

片组成的），从而该引力场所在的时空也就不再具有黎曼几何的特性。 

诚然，即使对每一个引力场都可以引进了一个“洛伦兹坐标系”，爱因斯坦也完全有权采用黎曼几何来

描写引力。但如果这样，等效原理与广义相对论就没有逻辑上的关联；刚好相反，只有对逻辑施以暴力，才

能从等效原理过渡到广义相对论。 

事实上，人们在这里应用了一个循环论证：一方面，因为在引力场中不能引进一个“洛伦兹坐标系”，

所以引力场具有黎曼几何的特性；另一方面，因为引力场具有黎曼几何的特性，所以在引力场中不能引进一

个“洛伦兹坐标系”。 

上面我们一直把惯性力与引力相互抵消的“特征参照系”称为“洛伦兹坐标系”，我们已经知道这一前

提其实是错误的，因此人们得出“引力场所在的时空具有黎曼几何的特性”这一命题的推理有双重的错误。 

然而，广义相对论最致命的问题还是上面提到过的“广义协变性”。 

“洛伦兹协变性”是相对性原理表达式，而相对性原理则是相对论的灵魂。既然在“广义协变性”中连

一个“洛伦兹协变性”的原子也没有，我们被迫得出结论：所谓“广义相对论”只剩下相对论的名称，却不

再有相对论的灵魂，不论黎曼几何的数学公式多么美丽，不论“弯曲时空”的观念多么神奇，它们都与相对

论毫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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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洛伦兹协变性”过渡到“广义协变性”实在是一次致命的飞跃，这一飞跃不仅“伤筋动骨”，

而且还“触及灵魂”。经过这一飞跃，本来意义下的“协变性”不是被“推广”而是被埋葬了。对于相对论，

这种“推广”只不过是一次豪华的葬礼而已。 

尽管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实际上已经把相对论带进了坟墓，爱因斯坦的声誉却不仅没有因此而丝毫受

损，反而达到了他一生的顶峰。为什么会这样呢？历史进程有它的惯性，尽管从 1900 伊始，人们引进的各

式各样的“新颖观念”就已经把物理学整得千疮百孔，物理学还是在很长时期内呈现出虚假的繁荣，甚至被

公认为自然科学的领袖。但是到了今天，物理学终于从自然科学的领袖蜕化为一门边缘学科，我们是不是该

认真反思一下二十世纪物理学的历史呢？ 

诚然，物理学是一门实验的科学，平直引力论与广义相对论孰优孰劣，终究取决于实验。但有关这方面

的讨论，已经超出本文的范围。 

7. 结束语 

我们看到，在相对论中表现加速系性质的数学公式是四维时空的曲线坐标的运算公式，这些公式与黎曼

几何学的公式有些相似，但它们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不容混淆。特别是，惯性力的特征不能通过黎曼几何

学来表现。根据“等效原理”，万有引力与惯性力等效，从而也与黎曼几何无关。 

为什么爱因斯坦会用黎曼几何的数学工具来表现万有引力呢？这是一个纯粹私人性质的心理学问题。但

是，引力理论陷在黎曼几何的泥沼里达整整一个世纪，这就不再是一个心理学问题了。相反，这一事实说明

物理学已经完全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即使是爱因斯坦一时想入非非造成的错误，他的后继者被折磨了一

百年也没能纠正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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